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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5月9日讯(见习记

者 胡韵涵) 5月1日起，济宁统

一执行全省参保缴费与待遇支

付有关政策规定。本次调整后，

济宁将执行全省职工医保最低

缴费年限，即男职工满30年、女

职工满25年，含实际缴费年限和

视同缴费年限。调整将于2025年

底前过渡完成。文件下发后至

2025年底前退休并办理补缴手

续的参保职工，可在新的最低缴

费年限或实际缴费满10年两种

办法中选择一种。

首次在济宁市参加职工医

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其待遇等待

期由“连续缴费满6个月”缩短为

参保缴费的次月起就可以享受

职工医保待遇，且参保不受户籍

限制。灵活就业人员补缴中断的

职工医保费，补缴欠费和滞纳金

后，中断期间只计算缴费年限，

发生的医疗费不报销。如果中断

缴费超过3个月进行补缴，那么

缴费3个月后才可以享受职工医

保待遇。用人单位整体中断缴费

的情况，自2022年11月起，补缴

中断期间医保费的，中断期间发

生的医疗费不再纳入报销范围。

另外，省外转入济宁市的

参保职工，除最低缴费年限满

足男30年、女25年外，省内实际

缴费年限应不低于10年。部分

参保职工退休时，因各种原因

没有达到职工医保最低缴费年

限，一次性补缴后享受退休人

员医保待遇。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缴

费期为每年的9月至12月份。居

民在集中缴费期按时缴纳保险

费的，自次年1月1日起享受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次年1月1日

后缴费的，居民只缴纳个人缴费

部分，3个月的待遇享受等待期

后享受居民医保待遇。低保对

象、特困人员等低收入人口和帮

扶人口参加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不设置待遇享受等待期。

新生儿自出生之日起6个

月内参保缴费的，自出生之日

起享受当年的医保待遇；跨年

度的，按出生当年和次年居民

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一次性缴

纳两年的医疗保险费，自出生

之日起享受出生当年和次年的

医疗保险待遇。新生儿出生6个

月后参保缴费的：在出生当年

参保的，按出生当年居民医保

个人缴费标准，缴纳当年医疗

保险费，自缴费的次月起享受

医疗保险待遇。

济宁执行全省职工医保最低缴费年限

两种方式可选，2025年底前过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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